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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海湾开发区就业见习单位认定表

申报单位：（盖章）
	单位名称
	

	法定代表人
（负责人）
	
	单位性质
	

	组织机构代码/ 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	现有在职
人数
	

	单位地址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单位简介
	

	可提供见习岗位数
	可招收见习人数
	计划留用比例

	
	
	

	见习待遇
	

	未有违反税务、工商、
环保法规承诺
	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
	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意见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

注：1.见习待遇主要包括：生活补贴标准、食宿条件、意外保险、见习留用等事项。
2.申请表一式两份，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、申请单位各执一份。
附件2
就业见习单位见习岗位需求信息表

填报单位：（盖章）
	单位名称
	

	法定代表人
（负责人）
	
	单位性质
	

	组织机构代码/ 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	现有在职人数
	
	现有在岗
见习人数
	

	单位地址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岗位名称
	见习人数
	见习人员条件
（学历、专业）
	见习人员待遇
（元/月）
	见习起止时间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注：扫描件及电子文档一并报送所属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


